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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610 办公室”成员、江汉区“洗脑班”负责人屈

申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2017 年 7 月 3 日） 

自 1999 年 7 月以来，武汉市江汉区公、检、法、司和“610”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司法系统

作为执法机构，公然剥夺公民的信仰权利，非法抓捕、关押、酷刑虐待、庭审、无罪判刑，造成众多法轮功学员

致伤、致残、致死。特别是警察等执法人员公开犯罪。本组织从即日起对下述迫害案立案追查。 

追查案由简介：屈申，男，1958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610办公室”）主任科员,江汉区“洗脑班”负责人。屈申，原是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的一名警察。1999年7月中

共迫害法轮功后，他被抽调到江汉区“610办公室”，专门负责在江汉区 “洗脑班”内给法轮功学员 “洗脑”，强迫法

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屈申因极端仇视法轮功，且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中共官方美化成“教育转化能手”，并树为“先进”典型

。2015年，屈申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2016年又被评为“全国防范处理邪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其所谓“先进

”事迹，还在媒体上被连篇累牍地大肆报导。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人数在全国排名第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底至今，先后

在江汉区“洗脑班”被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上千人次。其中，被江汉区“洗脑班”和屈申直接或间接迫害

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7人；被迫害致疯的至少有5人；致伤、致残难以计数。据中共官方媒体报导，经屈申

之手被强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达300余人。 
 
武汉市江汉区“洗脑班”成立于1999年9月，最初用于关押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地点位于江汉区民意医院，随

后演变成对法轮功学员暴力“洗脑”的场所。2000年2月，该“洗脑班”搬迁至武汉市福利医院；2000年5月迁入二

道棚工业园，因此又称二道棚“洗脑班”；2013年下半年，该“洗脑班”又秘密搬迁到远离城区的蔡甸区玉笋山的

北面山脚下一座三层小楼，并一直沿用至今。 
 
屈申作为“洗脑班”的负责人，不仅是台前迫害法轮功的打手，也是幕后的策划人、操纵人。与中共对屈申的美化

宣传正好相反，屈申实际上是一个阴险狡诈和残忍狠毒之徒。人前装得一本正经，背地里却是满口污言秽语，下

作不堪，而且用尽残酷手段迫害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有：侮辱谩骂、暴力殴

打、剥夺睡眠、烈日暴晒、强制洗脑、长期面壁罚站、吊铐、野蛮灌食、不给吃饱饭、强行打毒针、在食物中填

加有毒药物等。 
 
以下是近年来发生在武汉市江汉区“洗脑班”内众多迫害案例中几个主要的迫害案例。 
 
案例一 对法轮功学员余毅敏的迫害 
余毅敏，1962年生，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原湖北省电力建设第二公司会计师。2002年11月，余毅敏非法劳

教期满，本应无条件释放回家，但江汉区“610”再次将她从劳教所直接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在“洗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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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毅敏又被胡家祥、屈申和郑容等人指使医生对其强制注射不明药物，将其头猛力撞墙，并野蛮殴打，直到大年

除夕才被放回。从“洗脑班”回来后，余毅敏看到自己已被当地政法委、“610”、公安局迫害的家庭破裂，且无处

安身立脚，最终导致精神完全失常，生活无法自理，并于2011年8月5日含冤离世，其情景惨不忍睹。 
 
案例二 对法轮功学员李桂平的迫害 
李桂平，女，1957年8月生，2009年4月9日，李桂平因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到二道棚洗脑班，非法关

押期间遭屈申等人毒打，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不让睡觉，往她脸上、脖子上、胳膊上、衣服上写满污蔑法轮大

法的文字，人被迫害得走不动路、不敢吃、不敢睡，以致被迫害致疯。 
 
案例三 对法轮功学员黄兆金的迫害 
黄兆金，男，武汉市汉口人，1941年生。2013年9月27日上午，时年72岁的黄兆金在武汉市硚口区武胜路汉

水一桥菜场附近发放讲述法轮功受中共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汉中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当晚，在江汉区洗脑班

头子屈申的指使下，黄兆金被劫持到江汉区“洗脑班”。在此，她被非法关押了77天。屈申为了逼迫黄兆金放弃信

仰，对老人实施饥饿迫害。从10月23日到11月22日，每天早餐、晚两餐，屈申只给老人半两饭，中餐给一两饭

，甚至有时不给他饭吃。在黄兆金被饿得头晕眼花，全身发软，甚至无力站起的情况下，屈申等人还连续8天强

迫他坐在椅子上听诬蔑法轮功的录音，从早上9点一直坐到晚上9点不准他动，上厕所还要打报告。因黄兆金仍

然坚持信仰，屈申就下令看管人员连续24小时不准他睡觉。11月21日晚，为了逼迫黄兆金写所谓的“决裂书”，
在屈申的指使下，4名“洗脑班”人员强行把他按在椅子上，并抓住他的手臂，强迫他用笔写辱骂法轮功创始人的

话，并威胁他再不写就用钢丝钳把他的手指扭断。他们还强行抓住黄兆金的手打黄兆金自己的耳光，先打左脸后

打右脸，来回打。老人被折磨得几近失去生命。 
 
案例四 对法轮功学员汪燕的迫害 
汪燕，女，1990年生，湖北省黄梅县人。2013年10月17日，时年23岁的汪燕在武汉市杨汊湖讲法轮功被迫害

的真相时，遭人恶意举报，被江汉区“洗脑班”屈申等人非法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屈申为强迫汪燕放弃信仰，指

使手下每天下狠手毒打她。汪燕被打得奄奄一息。屈申又心生歹念，几次喝酒装疯，晚上仅穿一条三角裤，窜到

囚禁汪燕的房间，讲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侮辱、谩骂汪燕，甚至企图性侵汪燕。 
 
案例五 对法轮功学员汪金平的迫害  
汪金平，男，1978年生，湖北省浠水县人。2015年3月10日，汪金平因在汉口发法轮功真相册子和神韵晚会光

碟时，被江汉区万松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江汉拘留所非法拘禁15天后，又被劫持到到江汉区“洗脑班”，在此，

他遭到了屈申等人的迫害。他被强迫面壁站立。屈申等人公然在汪金平吃的饭菜里填加破坏神经系统的毒药，在

其睡觉的被子里、枕头里施加不明药物，使他浑身疼痛难捱，且眼神异常，出现身体中毒症状，且几乎整夜无法

入睡。 

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湖北省省委防范办（610 办公室）主任纪道慧，副主任成熙炯；原武汉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610”领导小组组长胡曙光（现任武汉市政协主席），武汉市“610 办公室”主任任强，武汉市

“610 办公室”副主任陈仕国；江汉区政法委书记殷玉梅、李海燕（原任）、辜建桥（原任），政法委副书记、

610 办公室主任王勇, 江汉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610 办公室”）主任科员，江汉区“洗脑班”负责人屈申

；武汉市关爱协会理事长李德仁。 

我们的原则是：谁犯罪谁承担、集体组织犯罪个人承担、教唆迫害与直接迫害同罪。根据这一原则，所有在组

织、单位、系统名义下所犯的罪行最终将落实到个人承担。上述有关责任人将被彻底追查，并被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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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纳粹战犯同罪，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词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

必须承担个人责任。自首坦白、弃暗投明、举报他人罪恶、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 

“追查国际”全称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旨在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及

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

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 

附件 1 ：“禁止酷刑犯入境美国法案”（Anti-Atrocity Alien Deportation Act）：2004 年 12 月 17 日美国

总统布什在华盛顿签署法案，授权司法部追踪那些犯有战争罪、酷刑、群体灭绝罪、迫害宗教信仰，以及侵犯人

权的外国人，限制其入境或将其驱除出境。根据新的法案，曾经酷刑折磨他人者、犯下群体灭绝罪行者，以及迫

害宗教信仰者，不准此种人入境，或将其从美国驱逐。法案还包括（1）在国外参与实施酷刑和杀人的外国人；

（2）“群体灭绝”和“特别严重侵犯宗教信仰自由”者。美国移民归化法第 212(a)(2)(G) 条规定，外国政府

官员在过去的两年中从事参与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不得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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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泽民等中共官员涉嫌“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及酷刑罪” 被诉、判一览表 

被告 起诉地点及机构 起诉时间 被告罪行 
江泽民、曾庆红、罗干 北京 2000 年 8 月 29 日 违反国家宪法 

江泽民、曾庆红、罗干 联合国酷刑委员会 2002 年 10 月 17 日 酷刑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 美国 2002 年 10 月 22 日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曾庆红及 610 办 国际刑事法庭 2002 年 10 月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罗干、李岚清 比利时、台湾、韩国 2003 年 8 月、11 月、12 月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罗干 西班牙 2003 年 10 月 15 日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等 16 名中国官员 德国 2003 年 11 月 21 日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罗干 加拿大、波利维亚 2004 年 3 月、11 月 群体灭绝罪、酷刑罪 

江泽民、李岚清和罗干 希腊、智利 2004 年 8 月、11 月 酷刑、虐待罪 

江泽民 澳洲、新西兰、 2004 年 9 月、10 月 酷刑罪、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李岚清 荷兰 2004 年 12 月 群体灭绝罪、酷刑罪 

罗干 冰岛、芬兰、亚美尼亚、摩尔多瓦 2003 年 9 月 8,11,16,18 日 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周永康(公安部长) 美国 2001 年 8 月 27 日 酷刑罪、反人类罪 

李岚清 加拿大、法国 2004 年 11 月、12 月 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 

刘淇、夏德仁 美国（法庭已经宣判罪行成立） 2002 年 2 月 7 日 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行  

赵志飞（湖北 610 负责人） 美国（法庭已经宣判罪行成立） 2001 年 6 月 酷刑、反人类罪 

吴官正 （山东省委副书记） 塞浦路斯 2003 年 10 月 27 日 群体灭绝罪、酷刑、反人类罪 

潘新春(中领馆副领事） 加拿大（法庭已经宣判罪行成立） 2003 年 8 月 1 日 诽谤罪 

孙家正（文化部部长） 法国 2004 年 1 月 28 日 酷刑罪共犯 

《华侨时报》 加拿大、美国 2001.11、2002.5 诽谤和煽动仇恨 

《星岛日报》 加拿大、美国 2001.12、2002.5 诽谤、过失及煽动仇恨 

所有参与迫害的之中共官员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2004 年 2 月 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 

刘京(公安部副部长) 加拿大 2004 年 3 月 11 日 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 

王渝生(中国反邪教协会理事) 瑞士日内瓦 2004 年 4 月 16 日 酷刑罪 

薄熙来(原辽宁省省长) 美国 2004 年 4 月 22 日 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 

王太华(安徽省委书记) 美国 2004 年 5 月 24 日 反人类罪及酷刑罪 

王旭东(前河北省委书记) 美国 2004 年 6 月 21 日 酷刑罪 

赵致真(原武汉市电视台台长) 美国 2004 年 7 月 14 日 
教唆酷刑、教唆仇恨、凌虐人犯致

死罪 

陈至立(国务委员、前教育部长) 坦桑尼亚 2004 年 7 月 19 日 酷刑、凌虐人犯致死罪 

李长春(政治局常委) 法国 2004 年 7 月 2 日 酷刑罪 

王茂林(中央"610 办公室"主任) 加拿大 2004 年 11 月 酷刑罪、非法拘留 

黄菊(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爱尔兰 2004 年 11 月 酷刑罪 

贾庆林(前北京市委书记) 奥地利，西班牙 2004 年 9 月 酷刑罪 

苏荣(甘肃省委书记) 赞比亚 2004 年 11 月 酷刑罪、反人类罪 

郭传杰（中国科学院 610 主任） 美国（法庭已经宣判罪行成立） 2005 年 2 月 酷刑罪、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李岚清、罗干、中国驻日

本大使馆 
日本 2005 年 4 月 12 日 群体灭绝罪、诽谤罪 

江泽民、李岚清、罗干、刘京、王

茂林 

瑞典 2005 年 6 月 13 日 参与谋杀、酷刑和绑架罪 

徐光春（河南省委书记） 美国（世界人权组织刑事诉讼） 2005 年 7 月 21 日 酷刑罪、群体灭绝罪 

李元伟（辽宁凌源监狱管理局局

长） 

法国 2005 年 7 月 酷刑罪 

贾春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丹麦 2005 年 8 月 酷刑罪 

林炎志（吉林省委副书记） 加拿大 2005 年 10 月 反人类罪 

黄华华（广东省省长) 加拿大、美国 2005 年 10 月 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 

罗干 阿根廷 2005 年 12 月 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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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关于全面启动“全球监视追踪系统”的公告 

 
“全球监视追踪系统”是由多个人权团体和个人组成的，分布于 70 多个国家近 300 个城市的网络系

统，目前由“追查国际”协调其运作。该系统的目的是为了监视、追踪在中国大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

的中共各级党政官员，尤其是那些涉嫌部署、抓捕、洗脑、虐待、酷刑和谋杀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和直接

参与信息封锁、舆论煽动、非法判刑的责任人，以帮助受害人及时对其采取法律行动。 
  
自“全球监视追踪系统”成立以来，在海外起诉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曾成功的定位了包括舆论界

和科技界打手赵致真、郭传杰在内等多个迫害法轮功的嫌犯，帮助确定了起诉地点，保证了法庭传票的

顺利送达等法律程序。 
  
法轮大法学会 2005 年 10 月 9 日发布公告：从即日起，各省市的主要官员及中共头目如有参与或继续迫

害法轮功者，从事新的犯罪行为，一旦其离开中国大陆，将受到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原告的刑事控告和

民事求偿，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寻求经济赔偿。 
  
“追查国际” 于上述公告发布之日起，全面启动“全球监视追踪系统”。对每日新发生的重大迫害案

件进行立案，定期发布调查结果，将涉案凶手和直接责任人列入全球监视追踪名单，以确保在其离开中

国大陆时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 
  
“追查国际”促请中国大陆的受害者和正义人士，协助我们监视追踪本省、地、市、县继续迫害法轮功

的凶手和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共各级官员，收集并及时举报这些人员出国访问的信息。请告知出访嫌犯的

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和主要特征（有照片最好），其出访的国家、城市以及出访时间，有无海外不

法资产和商业活动等。请将这些信息直接交“追查国际”或通过你们已有的可靠渠道转交。 
  
自本组织于 2005 年 2 月 14 日发表《追查国际致中共官员的公开信》以来，陆续收到一些省、市级官员

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口头保证，还有部分参与过迫害的人员曾经表示愿意悔改并争取立功赎罪。请你

们按照法轮大法学会公告的说明把保证书和悔过书通过安全途径转交到明慧网或各地法轮大法学会。本

组织欢迎这种弃暗投明的行为。在此并正告顶风作案者，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着想，不要低估了民众寻

求司法正义的决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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